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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福建福光股份有限公司 

核心技术人员退休离任的核查意见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作为福建福光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福光股份”）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持续督导阶段的保荐

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

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对福光股份核心技术人员退休离

任的事项进行了认真、审慎的核查，并出具本核查意见如下： 

一、核心技术人员离职的具体情况 

林春生先生因年龄原因退休离任，并于近日办理完成退休手续。 

林春生先生于 2006 年 3 月加入福光股份，历任福光股份副总工程师、结构

总工程师等职务，主要负责福光股份特种光学镜头的结构设计工作。截至本核查

意见出具日，林春生先生有 59 项作为发明人申请的专利获得授权，另有 8 项专

利正在申请过程中。 

林春生先生工作期间参与申请的专利均非单一的发明人，截至本核查意见出

具日，林春生先生工作期间作为发明人申请的相关专利所有权均归属于福光股份，

不存在涉及职务发明的纠纷或潜在纠纷，林春生先生的退休不影响福光股份专利

权的完整性。 

福光股份已与林春生先生签署了《保密协议》，约定对其在任职期间接触、

知悉的属于福光股份或者属于第三方但福光股份承诺有保密义务的技术秘密和

其他商业秘密信息，承担如同任职期间一样的保密义务和不擅自使用有关秘密信

息的义务。林春生先生的退休不会对福光股份现有研发项目的进展产生影响。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林春生先生未直接持有福光股份股票，通过福州市

马尾区众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持有福光股份 14.13 万股股份，该部

分股票已于 2022 年 7 月 22 日上市流通。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

规则》等规定及林春生先生于福光股份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所作承诺，其所持股

份在福光股份首发前股份限售期满之日起 4 年内，每年转让的首发前股份不得超

过上市时本人所持福光股份首发前股份总数的 25%，减持比例可以累积使用，其

离职后 6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福光股份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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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也不由福光股份回购该部分股份。 

二、核心技术人员离职对福光股份的影响 

林春生先生已与周宝藏先生及团队成员办理完成工作交接。目前福光股份研

究院运行正常。林春生先生的退休不会对福光股份特种光学镜头的研发工作及生

产经营带来实质性影响，亦不会影响福光股份持有的核心技术及其专利权属完整

性。 

经历长期的发展过程，福光股份培育了一支高层次研发生产人才队伍，拥有

出色的技术创新能力。2020 年末、2021 年末及 2022 年 6 月末，福光股份研发人

员数量分别为 222 人、256 人及 261 人，占员工总人数比例分别为 12.77%、12.80%

及 12.91%。同期及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福光股份核心技术人员数量为 8 人、

8 人、8 人及 7 人，人员稳定，不存在核心技术人员持续流失的风险，具体人员

如下： 

年度 核心技术人员 

2020 年末 肖维军、林春生、张世忠、雷洪涛、屈立辉、刘辉、周宝藏、尹邦雄 

2021 年末 肖维军、林春生、张世忠、雷洪涛、屈立辉、刘辉、周宝藏、尹邦雄 

2022 年 6 月末 肖维军、林春生、张世忠、雷洪涛、屈立辉、刘辉、周宝藏、尹邦雄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 肖维军、张世忠、雷洪涛、屈立辉、刘辉、周宝藏、尹邦雄 

三、福光股份采取的措施 

为保证福光股份原由林春生先生负责的工作平稳衔接，经研究决定，林春生

先生退休后，其负责的工作由研发一部副部长周宝藏先生负责，周宝藏先生简历

如下： 

周宝藏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5 年 10 月出生，大学本科

学历，光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高级工程师。曾任福建福光数码科技有限公司结

构设计室主任，福建福光股份有限公司设计三室主任、军品研发三部部长、研发

中心设计一部设计三室室长，福建福光股份有限公司科创孵化基地研发部设计二

室室长。现任福建福光股份有限公司研发一部副部长。曾获“福州市十佳发明人”

称号，“福州市十佳新福州人”称号，福建省专利奖二等奖 1 项，福建省专利奖

三等奖 1 项，“五小”大赛一等奖和二等奖各 1 项等。周宝藏先生有 69 项作为发

明人申请的专利获得授权，另有 14 项专利正在申请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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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福光股份研发团队结构完整，后备人员充足，现有研发团队及核心技

术人员能够支持福光股份未来核心技术的持续研发。 

四、保荐机构核查情况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1、福光股份研发团队、核心技术人员总体保持相对稳定，林春生先生因年

龄原因退休离任，已办理相关工作的交接。林春生先生的退休不会对福光股份技

术优势及核心竞争力产生实质性影响。 

2、林春生先生作为发明人申请的专利的专利权人（申请人）均为福光股份，

且其均非单一的发明人，因此林春生先生的退休不影响福光股份专利权的完整性，

不存在涉及职务发明的纠纷或潜在纠纷。 

3、目前，福光股份研发团队结构完整，后备人员充足，现有研发团队及核

心技术人员能够支持福光股份核心技术的持续研发。林春生先生的退休未对福光

股份的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